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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民國一百一十年及一百零九年七月

三十一日之平衡表，暨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一百零九學

年度)及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一百零八學年度)之收支餘絀

表、現金流量表及現金收支概況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

校民國一百一十年及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

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一百零九學年度)及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九年七月三

十一日(一百零八學年度)之收支餘絀、現金流量及現金收支概況。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私立中小學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會計師查核

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

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

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

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允當表

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

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 4 -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

業進修學校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

階層意圖清算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或停止營運，或除清算或停

止營運以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

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

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錯

誤或舞弊。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

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且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

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高於導因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內部控制之有效

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辦學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財團

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繼續辦學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

事件或情況是否存有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

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財團法人臺北市私

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不再具有繼續辦學之能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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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及 

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除附註特別註明外，單位為新台幣元) 

 
一、學校概況 
 

    本校原名臺北市私立雅禮高級中學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於民國四十六年由為創

辦學校並謀其發展為目的之劉家駿先生等捐助設立，民國四十六年奉准立案招生；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經教育局北市教一字第八七二二二五四○○○號核准

更名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經教育局北教一字第八八二七三七六五○一號核准更名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

職業進修學校。一百零九及一百零八學年度設有普通科、資料處理科、美容科、觀

光科、多媒體應用科及時尚造型科等六科。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 110年 11月 19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 
 

編製本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說明如下：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

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編製。 

 

(二)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 

 

會計年度係自每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止，會計基礎係採應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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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表區分流動及非流動之分類標準 

 

1. 資產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列為流動資產，資產不屬於流動資產者為非流 

動資產：  

(1)因營運所產生之資產，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變現、消耗或意圖出售 

者。 

(2)主要為交易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者。 

(4)現金或約當現金，但於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 

受有其他限制者除外。 

 

2. 負債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列為流動負債；負債不屬於流動負債者為非流 

動負債： 

(1) 因營運而發生之債務，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償還者。 

(2) 須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 

(3) 不能無條件延期至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債。 

 

(四)銀行存款 

 

凡存於金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之活期存款或可隨時解約且不損失及本

金之定期存款屬之；其不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律、契約上之限制者，例如

擴建校舍基金及設校基金，列入特種基金項目。 

 

(五)應收款項 

 

係本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款項，依據過去實際發

生無法收回之經驗，衡量平衡表日應收款項之收回可能性予以評估提列備抵呆

帳。 

 

(六)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不動產、房屋及設備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認列，

包括購買價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狀態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

成本與借款成本及未來拆卸、移除該資產或復原的估計成本。取得不動產、房

屋及設備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應列為修護費用。但能延長資產

耐用年限、提升服務能量及效率、增添、改良、重置及大修等支出，予以資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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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按照民國 99年 4月 26日「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採報廢法處理，已無使用價值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經核准報廢

者，將成本轉列為「折舊及攤銷」科目。報廢資產如有處分收益，則將收益列

入「其他收入」項下。 

     

(七)教職員退休基金及準備 

 

本校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依該辦法規定，本校每學期提撥相

當於學費百分之三教職員工退撫經費，提繳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及支付。 

 

自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為配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以下簡稱儲金新制)之實施，原前述學費百分之三教職員

工退撫經費的三分之一繼續存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

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專戶，以管理及支付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儲金

制實施前教職員工年資之退撫給與；餘三分之二則改存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之儲金準備專戶」。 

 

依儲金新制規定，本校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 1倍 12%之費率，以教職員

撥繳 35%、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 32.5%及學校主管機關撥繳 32.5%之比率按

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每月自本校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之儲金準備專

戶」自動扣繳屬本校應負擔教職員退撫金部分轉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若扣減

至專戶金額不足時，再由本校補提繳存入，每學期提繳及補提繳退休金時均帳

列退休撫卹費。 

 

(八)權益基金及餘絀 

 

1.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金。本校權益基金皆為未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2.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

之基金皆屬之，如:創校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外界捐贈獎學基

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該基金相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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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係依私立學校法規定，應保留於學校基金運用之賸餘款權益基金及其他

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餘額係學校賸餘款之累積餘額，惟累積數為負數者，賸

餘款權益基金調整至零元，俟累積數為正數後始由「累積餘絀」調整轉列。 

 

其他權益基金計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等之取得成本

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於決算時依期末餘額調整「累積餘絀」科目。 

 

4.餘絀 

 

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成本與費用項目結轉至餘絀項下。歷

年累積之賸餘，未轉列權益基金者；或歷年累積之短絀，未經填補者皆屬之。 

 

(九)收入及成本與費用 

 

        收入及成本與費用以應計基礎為入帳基礎，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按功能別及性質別歸類表達。 

 

(十)政府補助 

 

本校接受與收益有關之政府補助於可合理確定且同時符合下述條件時認

列收入：(1)符合政府補助之相關條件；(2)可收到該項政府補助。本校係依合

理而有系統之方法配合其相關成本之預期發生期間認列為補助收入，其已收取

且未實現者，列為預收款項；其未收取且已實現者，列為應收款項。 

 

(十一) 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行政院頒

布 「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

用於與其所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不低於基金之每年孳息及其他經常性

收入百分之六十者，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

或勞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但如當年度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或超過五十萬元，而已就該結餘款編列用於次年度起算四年內與其創設目的

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且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者，得不受前開規定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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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無。 

 

 

五、重要會計說明 

 

(一) 現    金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庫  存  現  金  $56,355  $179,987 

零    用    金  14,000  14,000 

合      計  $70,355  $193,987 

 

(二) 銀行存款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支  票  存  款  $29,552  $29,552 

活  期  存  款  13,261,521  7,013,967 

定  期  存  款  141,870,000  145,270,000 

合      計  $155,161,073  $152,313,519 

 

(三) 應收款項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應收帳款  $2,222,487  $1,926,909 

應收學雜費  375,760  95,760 

應收利息  76,782  75,714 

其他應收款  338,150  476,795 

減：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1,814,909)  (1,589,282)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224,196)  (224,196) 

合      計  $974,074  $7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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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09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期 末 餘 額 

土地  $38,203,320  $-  $-  $-  $38,203,320 

土地改良物  2,487,422  -  -  -  2,487,422 

房屋及建築  59,961,454  -  143,850  -  59,817,604 

機械儀器及設備  34,525,996  4,284,370  1,947,203  -  36,863,163 

圖書及博物  41,347  -  41,347  -  - 

其他設備  13,353,427  693,420  211,453  -  13,835,394 

合計  $148,572,966  $4,977,790  $2,343,853  $-  $151,206,903 

 

  108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期 末 餘 額 

土地  $38,203,320  $-  $-  $-  $38,203,320 

土地改良物  2,487,422  -  -  -  2,487,422 

房屋及建築  56,802,652  3,158,802  -  -  59,961,454 

機械儀器及設備  34,801,525  6,982,576  7,258,105  -  34,525,996 

圖書及博物  41,347  -  -  -  41,347 

其他設備  13,248,897  135,500  30,970  -  13,353,427 

合計  $145,585,163  $10,276,878  $7,289,075  $-  $148,572,966 

 

截至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7 月 31 日止，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均未提供質

押擔保。 

 

(五) 應付款項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應付票據  $-  $125,248 

應付帳款  20,123  5,139 

應付費用  3,613,397  3,965,778 

合      計  $3,633,520  $4,09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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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收款項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預收教育局補助款  $2,317,594  $3,192,283 

預收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補助款  -  132,800 

合      計  $2,317,594  $3,325,083 

 

(七) 代收款項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台北市學雜費補助款  $-  $10,000 

低收入戶補助款  286,605  139,419 

身心障礙補助款  -  27,220 

原住民學生補助款  14,225  17,431 

就學貸款  -  11,573 

代收款項-公保勞保健保費  75,056  97,088 

代收款項-薪資所得稅  -  9,355 

合      計  $375,886  $312,086 

 

(八) 權益基金 

 

1. 權益基金變動明細如下： 

 

109 學年度 

項  目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合    計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小    計   

期初餘額  $146,624,691  $100,652,196  $247,276,887  $46,887,345  $294,164,232 

轉入賸餘款權益基金  2,394,221  -  2,394,221  (2,394,221)  - 

轉入其他權益基金  -  (143,850)  (143,850)  143,850  - 

本期餘絀  -  -  -  6,972,293  6,972,293 

期末餘額  $149,018,912  $100,508,346  $249,527,258  $51,609,267  $301,13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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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項  目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合    計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小    計   

期初餘額  $130,325,720  $97,493,394  $227,819,114  $60,983,787  $288,802,901 

轉入賸餘款權益基金  16,298,971  -  16,298,971  (16,298,971)  - 

轉入其他權益基金    3,158,802  3,158,802  (3,158,802)  - 

本期餘絀  -  -  -  5,361,331  5,361,331 

期末餘額  $146,624,691  $100,652,196  $247,276,887  $46,887,345  $294,164,232 

 

2. 本校於民國 109年 6月 30日辦理財團法人登記財產總額之變更登記，財產總

額變更後為 142,726,677元。 

 

(九)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109 及 108 學年度發生之員工福利費用、折舊費用及攤銷，依其功能別彙

總如下： 

 

 109學年度 108學年度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27,348,738 $27,398,895 

  勞健公保費 2,328,109 1,779,597 

  退休撫卹費 972,525 1,089,958 

超額年金給付 63,828 63,828 

折舊費用 2,343,853 7,289,075 

攤銷費用 - - 

 

(十) 所 得 稅 

 

本校依行政院頒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免納所得稅。有關所得稅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 108 學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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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現金流量補充說明 

 

不動產、房屋及設備之增添與現金流量表之增加不動產、房屋及設備付現

數之調節如下： 

 

 109學年度  108學年度  

不動產、房屋及設備之增添 $4,977,790  $10,276,878  

期初應付設備款 -  -  

期末應付設備款 -  -  

支付現金數 $4,977,790  $10,276,878  

 

 

六、關係人交易 

 

(一)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校之關係 

合家歡休閒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關係人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關係人 

 

(二)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業務費 

 

  110年 7月 31日  109年 7月 31日 

合家歡休閒股份有限公司  $-  $8,800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4,856  - 

  $1,094,856  $8,800 

 

 

七、質押之資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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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110年7月31日止，本校因承租土地及影印機而簽訂之租賃合約，未來

支付情形如下： 

 

  金  額 

未來一年  $1,298,055 

一年後至五年內  3,459,962 

五年以上  62,470 

  $4,820,487 

 

 

九、重大期後事項：無。 

 

 

十、其    他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各項報酬及費用，列示如下： 

 

109學年度 無給職者 

職  稱 姓  名 出席費 交通費 其他項目 

董 事 長 何  焱  銘 $- $- $- 

副董事長 李  麗  裕 - - - 

董    事 陳  榮  輝 - - - 

董    事 李  麗  生 - - - 

董    事 蔡  燕  珠 - - - 

董    事 許  峻  源 - - - 

董    事 陳  冠  文 - - - 

董    事 林  昇  泉 - - - 

董    事 張  家  豪 - - - 

監 察 人 羅  芳  晁 - - - 

合  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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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 無給職者 

職  稱 姓  名 出席費 交通費 其他項目 

董 事 長 何  焱  銘 $- $- $20,000 

副董事長 李  麗  裕 - - 20,000 

董    事 陳  榮  輝 - - 20,000 

董    事 李  麗  生 - - 20,000 

董    事 蔡  燕  珠 - - 20,000 

董    事 許  峻  源 - - 20,000 

董    事 陳  冠  文 - - 20,000 

董    事 林  昇  泉 - - 20,000 

董    事 張  家  豪 - - 20,000 

監 察 人 羅  芳  晁 - - 20,000 

合  計  $-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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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舉債指數計算表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舉債指數計算表 

110年 7月 31日 

項目  金  額 

一、貨幣性負債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短期債務 - 

應付款項 3,633,520 

代收款項 375,886 

其他借款 - 

長期銀行借款 - 

長期應付款項 - 

其他長期借款 - 

應付退休金 - 

存入保證金 - 

貨幣性負債小計（A）  4,009,406 

二、貨幣性資產   

現金 70,355 

銀行存款 155,161,073 

短期投資 - 

應收款項 974,074 

採權益法之投資 - 

非流動金融資產 - 

長期應收款項 - 

特種基金 - 

投資基金 - 

存出保證金 10,000 

貨幣性資產小計（B）  156,215,502 

三、借款淨額（C＝A－B）  (152,206,096)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1,878,671 

五、舉債指數 C / D （取小數點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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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各 項 目 明 細 表 
 

 

項        目    頁    次 

     

經常門收入明細表    23 

     

經常門支出明細表    23 

     

董事會支出明細表    24 

     

行政管理支出明細表    24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明細表    24 

     

獎助學金支出明細表    25 

     

其他教學支出明細表    25 

     

其他支出明細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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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常 門 收 入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學雜費收入：       

學費收入    $32,476,292   

雜費收入    4,605,590   

實習費收入    1,714,288   

小  計    38,796,170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3,898,856   

       

補助及受贈收入    4,678,512   

       

財務收入：       

利息收入    1,104,697   

       

其他收入：       

停車場租金    1,328,452   

雜項收入    2,005,794   

小    計    3,334,246   

合  計    $51,812,481   

 

 

                        經 常 門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董事會支出    $765,369   

行政管理支出    20,493,462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21,301,980   

獎助學金支出    439,878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1,530,029   

其他支出    309,470   

合  計    $44,84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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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事費  董事會祕書  $640,000   

業務費    125,369   

合    計    $765,369   

 

 

行 政 管 理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事費    $12,771,399   

業務費    6,656,458   

折舊及攤銷    93,080   

退休撫卹費    972,525   

合  計    $20,493,462   

 

教 學 研 究 及 訓 輔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事費    $13,937,339   

業務費    4,559,390   

折舊及攤銷    2,250,773   

維護費    554,478   

合  計    $21,3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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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助 學 金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獎學金支出    $439,878   

 

 

其 他 教 學 活 動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重補修    $147,954   

德育輔導    522,654   

各項研習    859,421   

合  計    $1,530,029   

 

 

其 他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什費    $30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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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 

一百零九學年度 

 

本會計師受託查核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一○九學年度之財

務報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本會計師依會計師查核簽證

私立中小學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規劃及執行查核工作時，考量與編製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控制，以設

計於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其目的係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而非對內

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因此，本會計師不對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對內部控制之考量係基於前段所述之目的，且非用以辨認出所有內

部控制顯著缺失。本會計師如對內部控制執行較廣泛之查核程序，則可能辨認出

較多顯著缺失。 

 

內部控制缺失係指控制之設計、付諸實行或運作無法及時預防或偵出並改正

財務報表之不實表達，或缺乏用以及時預防或偵出並改正財務報表不實表達之必

要控制。內部控制顯著缺失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認為須提醒治理單位注

意之一項內部控制缺失或經合併考量之多項內部控制缺失。 

 

本會計師於查核過程中辨認出下列內部控制顯著缺失，缺乏預防及偵出舞弊

之控制，將增加財務報表產生重大不實表達、錯誤或舞弊之可能性： 

 

一、 學校未置專職或兼職人員實施內部稽核、或委任非辦理學校法人或學校該年

度財務簽證之會計師，辦理學校法人稽核業務。 

二、 學校會計僅設一人，傳票雖經校長覆核，但學校並未每月編製財務報表並經

適當複核，依學校職能分工情況下，無法及時防範錯誤或舞弊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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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於查核過程中辨認出其他法令遵循相關之內部控制缺失如下，建議儘

速辦理或改善： 

 

一、 經抽查學校一○七至一○九學年度代辦費審議會議簽到表，家長會代表出席

人數未達「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3 條規定至少二分之一列

席。 

二、 一○六至一○八學年度未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

原則」第 6 點規定，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於學校網站公告決算書表。

此外，決算書表應函報時間已逾「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第 13條規定期限方報局備查。 

三、 一○七至一○九學年度之年度預算案已逾「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

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期限報局備查，且截至報告日止尚未報局

備查。 

四、 一○七至一○九學年度未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

原則」第 6點按月函報教育局會計月報表。 

五、 學校法人登記證所登記之財產總額與帳列基金及財產不符，違反私立學校法

第 13條規定，建議儘速辦理變更登記。 

六、 一○八及一○九學年度發放之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等未有訂定相關規章辦法。 

七、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之財產清冊並未註記「教育局○○年度獎補助款購置」

等字樣，與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撥結報作業要點不符。 

八、 學校法人及學校尚未將內部管理及稽核作業規章彙整成書面內部控制制度。 

九、 學校人事主任職務從缺，建議適當補上缺額。 

 
 

  本建議書僅供 貴校內部使用，建議儘速改善或辦理，不作為其他用途，且不影

響本會計師於一一○年十一月一十九日所提出查核報告之意見。 

 

 



財務報告檢查表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8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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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一)收入事項 

01.檢查事項： 

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數、收費金額、班

數等資料核對後，是否無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

列），且無將招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

理？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無推廣教育收入。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2.檢查事項： 

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

他收入，如自行舉辦考試之試務費收入，學校福利社、實

習商店、餐廳、停車場等有關之權利金、租金或其他名義

之收入，是否無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3.檢查事項： 

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

否列入各相關收入項目，且以收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

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質

之合作社、福利社，學校為內部管理需要成立之責任中

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有獨立設立會計帳冊並保存

完整憑證者，及代辦聯招考試之試務收支，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4.檢查事項： 

應以收入類項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項目列帳？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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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與費用事項  

05.檢查事項： 

依臺北市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

標準第 2 條規定，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

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

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

管之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2)全體全年度得支領總額，

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1%為限，並不得超過 400萬元；(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

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學年度並無專任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6.檢查事項： 

依臺北市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

標準第 3 條規定，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年

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

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0.7%為限，並不得超

過 300萬元？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 學年度無給職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未有

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7.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董

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是否未超過所設

私立學校年度總收入合計之 0.3%，且最高額度不得超過

150萬元？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 學年度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總

金額 125,369元<51,812,481元×0.3%＝155,437元。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董

事會及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

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未對各政黨、各級

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有捐贈行為？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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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董

事會支用之業務費及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所支領之費

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為行使私立學

校法規定職權所需，上開人員並未將私人支出向學校法人

或其所設學校報支？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0.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參照教育部 105 年 2 月 4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16878 號函示，董事至國外出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董

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董事至國外出差應先提經董事會議

報告或通過，並留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董事至國外出差報告或通過之董事會議日期及屆次：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1.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2 項規

定，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

分，支領薪資及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2.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3 項規

定，由學校法人支給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

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職員薪給表支給，並

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3.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 

(1)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

人之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

人每年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

分揭露？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財務報告檢查表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8月修訂 

 

- 31 -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1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津請領情

形，如印領清冊等相關帳證所列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

學生成績紀錄、教室日誌、出勤紀錄等，是否上開人員確

實提供勞務？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5.檢查事項： 

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

績效獎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之給與、加給，是否有該等

獎金發放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

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 學年度所發放之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未訂

定有相關規章辦法。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之支出項下，是否無隱藏董事長、

董事、監察人、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出，

其用途是否與其業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之相

關簽呈紀錄？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 學年度購置禮券用以招生業務，未有人員

支領之簽收單據。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

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他理由，未進行工程之興建，致有

浪費經費者。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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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事項  

1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出

租、處分、設定負擔(含不動產之出售、報廢、抵押等)，

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

物，及校內不動產出租，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

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學校自主自訂

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

等，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教育局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動用，是否

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事先報經教育局核准

(註：65年 4月 23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係 46年成立，故不適用。 

教育局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是否無挪用或

移用後再行存入專戶？(65 年 4 月 23 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

方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係 46年成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學年度營運資金

(如本學年度收取之學雜費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推廣教

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

司債、受益憑證等有價證券？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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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參照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

定，計算累積賸餘款？(1)若有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依

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2 條規定，於決算經教

育局備查後 1 個月內，彌補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將

餘額保留於學校基金，並以特定科目記錄？(2)若無累積

賸餘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露收支不足數

額？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4.檢查事項： 

學校累積盈餘轉列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是否依據私立

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3條規定辦理？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 109學年度未有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5.檢查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

流用辦法第 4條規定，(1)計算可投資額度上限，經董事會

通過並報經教育局同意後辦理？(2)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

議及決議之董事有關私立學校法第 46條第 3項之規定，並

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錄。(註：98年 2月 4日以後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 109學年度未有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6.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

及流用辦法第 5 條規定，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

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

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項目？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 109學年度未有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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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

及流用辦法第 6 條、第 7 條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

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

額度合計未逾可投資基金額度之 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

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 10%？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8.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

資？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註：沒有投資的學

校請勾選不適用，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9.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

形?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註：若勾選「否」，

請詳述交易情形)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金融資

產、特種基金、投資基金及其他約當現金是否依據私立學

校法第 45條第 1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

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金融事業機構。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用，是否符

合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4條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年

度收支之不足，存放金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

用之不動產？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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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

(外匯)，是否能明確說明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

務，並非為賺取匯率價差利益？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學年度無購買國外商品或勞務。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

理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核、除帳？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之付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

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時會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

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

校長或其代理人、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

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6.檢查事項： 

購置長期營運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

辦理，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程款是否與採購契約、營繕

契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

早完工而提早付款者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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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四)負債事項  

37.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

作業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指數計算表。 

檢查結果：[]是  [ ]否 

(註 1：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款金額，均需編列本表，

請以本學年度決算資料填列，另「本次已借款或

預計借款金額」欄請空白。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並合併

表達於舉債指數計算表。 

3：舉債指數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舉債指數 = {  0  }，詳附註十一。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

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

者，是否依規定辦理：(1)符合第 4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

否於事前報經教育局核定？(2)符合第 5 點所定條件之一

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局備查？(3)是否依第 10 點規

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並附註說明借款

類別、對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總分類帳各

項目彙總表報教育局備查？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1.新增借款經教育局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 

2.舉債指數計算表併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送教育局

日期、文號(請列示每次報送之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

機構借款，其借款利率是否等於或小於相同時期臺灣銀行

基準利率？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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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檢查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4 款條

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局同意辦理外，是否於招生 3 年

內未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非新設立，且 109學年度並無借款。 

教育局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五)教育局補(捐)助及委辦經費事

項 
 

4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局補(捐)助及委

辦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規定使

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接受教育局補(捐)助及

委辦經費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局有關規定？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受領教育局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之會計處理，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錄？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經抽核 109 學年度教育局補助款，未依規定設

置專帳。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使用教育局補助款辦理採購案，

單一採購個案若補助金額超過採購標的價格之半數以上，

且金額在 100 萬元以上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

法辦理？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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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4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本學年

度之預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年度開始前報

經教育局備查並執行之；且所報經教育局備查之收支預算

並無缺失或不當之情形？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 學年度之預算案截至查核報告日止，學校

尚未呈報教育局核備。 

教育局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

前報送教育局？ 

(註：除 7月份月報表應於 9月 5日前報送教育局外，其餘

應於次月 15日前報送)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9學年度之各月月報均未報送教育局。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

或校內其他行政職務，且尊重校長依私立學校法、其他相

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 29條之規

定(包含董事未擔任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設立

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務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

分(為獨立之會計個體)？(註：請列出教育局核准成立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無依法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教育局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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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條規定設立之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前一學年度盈餘是否已依章則或相

關規定撥充學校基金？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無依法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50.檢查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間，有關本學年度(1)學校平衡表之附屬

機構投資與附屬機構平衡表之淨值金額(2)學校收支餘絀表

之附屬機構收益(損失)與附屬機構收支餘絀表之本期餘絀

金額(3) 學校現金流量表之附屬機構投資收(付)現數與附

屬機構現金流量表之增撥學校資金付(收)現數，是否皆相

符?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學校無依法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5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附屬機構最近 3學年度(不含

受查之本學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

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 6 點之規定，於學

校網站公告有關之財務資料：(1)決算書(2)會計師查核報

告書(3)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不含附屬機構)。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註：請列出查核該

資料之日期，若勾選「否」，則請併同列出不符規定之項

目及說明) 

補充說明：學校最近三學年度之決算報表均未依規定於學

年度終了後 4個月內，於學校網站公告。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52.檢查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

形？(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須改善項目及改善

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上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109 學年度辦理

情形如下：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

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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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 

一、學校未置專職或
兼職人員實施內
部稽核、或委任
非辦理學校法人
或學校該年度財
務 簽 證 之 會 計
師，辦理學校法
人稽核業務。 

109 學年度經查仍有
左列之情事。 

否 

二、學校會計僅設一
人，傳票雖經校
長覆核，但學校
並未每月編製財
務報表並經適當
複核，依學校職
能分工情況下，
無法及時防範錯
誤 或 舞 弊 之 發
生。 

109 學年度經查仍有
左列之情事。 

否 

三、經抽查學校一○
七及一○八學年
度代辦費審議會
議簽到表，家長
會代表出席人數
未達「高級中等
學校向學生收取
費用辦法」第 3 
條規定至少二分
之一列席。 

109 學年度經查仍有
左列之情事。 

否 

四、一○七及一○八
學年度之年度預
算案已逾「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建立會
計 制 度 實 施 辦
法」第 13 條規定
期限，尚未報局
備查。 

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109 學年度之年度預
算案尚未呈報教育
局。 

否 

五、一○七及一○八
學年度未依「公
私立學校及其他
教育機構公告財
務 報 表 作 業 原
則」第 6 點按月
函報教育局會計
月報表。 

經查 109 學年度未有
函報教育局會計月報
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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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 

六、學校法人登記證
所登記之財產總
額與帳列基金及
財產不符，違反
私立學校法第 13
條規定，建議儘
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109 學年度經查仍有
左列之情事。109 年
6月 30日變更登記財
產總額為 107 年 7 月
31 日帳列之資產總
額。 

否 

七、一○七學年度發
放之導師費、輔
導 費 及 年 終 獎
金，以及一○八
學年度發放之績
效獎金及年終獎
金等未有訂定相
關規章辦法。 

108 及 109 學年度經
查導師費、輔導費已
訂有相關規章辦法，
但績效獎金及年終獎
金等發放無相關規章
辦法。 

否 

八、不動產、房屋及
設備之財產清冊
並未註記「教育
局○○年度獎補
助款購置」等字
樣，與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不符。 

109 學年度經查仍有
左列之情事。 

否 

九、學校法人及學校
尚未將內部管理
及稽核作業規章
彙整成書面內部
控制制度。 

109 學年度經查仍有
左列之情事。 

否 

十、學校總務主任及
人事主任職務從
缺，建議適當補
上缺額。 

109 學年度經查總務
主任已補缺額，人事
主任仍有左列之情
事。 

否 

十一、一○八學年度
董事會及監察人
支出項下業務費
金額超過「教育
部監督學校財團
法人支出作業要
點」第 3 點規定
限額。 

109 學年度經查已無
左列情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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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 

十二、一○八學年度

購置禮券贈送董

事會成員，未依

「教育部監督學

校財團法人支出

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支出非

屬董事會或其相

關會議行使業務

職權所需。 

109 學年度經查已無

左列情事。 

是 

十三、一○八學年度

學校承租交通部

鐵路局經管之兩

筆土地，未依私

立學校法第49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事先

經董事會決議並

報呈教育 局核

定。 

109 學年度經查已無

左列情事。 

是 

十四、學校一○八學

年度補助金額超

過採購標的價格

之半數，且金額

在一百萬元以上

採購案，僅於學

校網站上公告，

未依政府採購法

第27條規定於政

府採購網公開招

標，亦未事先函

報教育局備查。 

109 學年度經查已無

左列情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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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查核事項： 

教育局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本學

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是否已經改善？(註：不

論改善與否，均請列出教育局之公文日期、文號、查核項

目及改善情形，並說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一、依據教育局於 110/2/19 市教會字第 1103001362 號

函，108學年度預、決算書一案查核發現如下：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學校第十八屆第 3次董事會

議日期 104/10/4、第 4次董

事會議日期 106/4/24，違反

捐助章程第 19條：「董事會

議每學期至少舉行 1次」之

相日關規定。 

109 學年度經檢視

董事會議紀錄，

已符合捐助章程

第 19 條之相關規

定。 

是 

 

二、依據教育局於 109/5/12北市教中字第 1093043235G號

函，108年度查核發現如下：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經查學校銀行存款與帳列數

存有差異但並未編製銀行調

節表。 

109 學年度經查學

校銀行存款與帳

列數差異已編製

銀行調節表。 

是 

經查學校代辦費審議會議家

長代表之出席會議人數與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

費用辦法」第 3 條規定至少

1/2列席不符。 

109 學年度經查仍

有左列之情事。 

否 

董事會業務支出總金額超過

所設私立學校年度總收入合

計之千分之三。 

109 學年度經查已

無左列之情事。 

是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

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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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學校法人及學校至查核日止

尚未將內部管理及稽核作業

規章彙整成內部控制制度。 

截至查核報告日

止，學校尚未完

成內部管理及稽

核作業規章之彙

整。 

否 

學校未置專職或兼職人員實

施內部稽核、或委任非辦理

學校法人或學校該年度財務

簽證之會計師，辦理學校法

人稽核業務。 

截至查核報告日

止，學校未有依

法執行或委辦實

施內部稽核。 

否 

經查學校未依「公私立學校

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

表作業原則」第 6 點規定，

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

內，於學校網站公告決算書

表。 

經查 108學年度決

算書表有逾規定

期 限 公 告 之 情

事。 

否 

經查學校年度預算案已逾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

法」第 13 條規定期限，尚未

報局備查。 

截至查核報告日

止，109 學年度之

年度預算案尚未

呈報教育局。 

否 

經查學校決算函報時間已逾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

法」第 13 條規定期限，尚未

報局備查。 

截至查核報告日

止，108 學年度以

前之決算書表函

報時間皆已逾規

定期限。 

否 

經查學校未依「公私立學校

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

表作業原則」第 6 點按月函

報教育局會計月報表。 

經查 109學年度未

有函報教育局會

計月報表。 

否 

 

三、依教育局於 102/6/18 北市教中字第 10236991505 號

函，關於 101年度之查核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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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經查學校 99 學年度決算
案於101.5.7經董事會同
意通過，於101.5.7函送
教 育 局 ， 教 育 局 於
101.7.24 同意備查，99
年度決算函報時間已逾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
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
期限。 

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108學年度以前之決算
書表函報時間皆已逾
規定期限。 

否 

經查學校100學年度預算
案於 100.8.19 經董事會
同意通過，於 100.8.29
函送教育局，至查核日
為止尚未取得教育局同
意備查函，100 年度預算
函報時間已逾「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
法」第 13條規定期限。 

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109-110學年度之年度
預算案尚未呈報教育
局。 

否 

經查學校法人及學校至
查核日止尚未將內部管
理及稽核作業規章彙整
成內控制度。 

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學校未完成內部管理
及稽核作業規章之彙
整。 

否 

經查學校法人及學校未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辦法」第 11 條及
第 12 條規定實施內部稽
核、或委任非辦理學校
法人或學校該年度財務
簽證之會計師，辦理學
校法人稽核業務。 

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學校未有依法執行或
委辦實施內部稽核。 

否 

經查發現學校帳列基金
及財產與法人登記證書
金額不符。 

經查學校法人登記證
所登記之財產總額與
帳列基金及財產不
符，截至查核報告日
止，尚未辦理變更登
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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